
长春新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市社区两委成员生活补助资金的通知
长新财预指〔2022〕16号
空港开发区财政局：
    根据《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若干意见>和<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城市申请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吉办发〔2020〕18号）、长春市财政局《关于提高我市“社工岗”薪酬标准的意见》（长财社〔2021〕2292号）和长春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全市城市社区“两委”成员生活补贴市级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长财社指〔2021〕2515 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现下达给你区2022年度城市社区“两委”成员生活补贴资金37.2万元。执行中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“2080208 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”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”。
    请你区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， 确保财政资金规范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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